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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2016〕4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是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必

要措施，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有利于发展信用经济、建设统一

市场、促进公平竞争、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为做好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

金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清理各类保证金。对建筑业企业在工程建设中需缴纳的保证金，除依法

依规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

其他保证金一律取消。对取消的保证金，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收取。 

二、转变保证金缴纳方式。对保留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推行银行保函制度，建筑业企业可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 

三、按时返还保证金。对取消的保证金，各地要抓紧制定具体可行的办法，于

2016 年底前退还相关企业；对保留的保证金，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确保按时

返还。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返还保证金的，保证金收取方应向建筑业企业支付逾

期返还违约金。 

四、严格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预留比例上限不得高于工程价

款结算总额的 5%。在工程项目竣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建设单位不得

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五、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办法。对一定时期内未发生工资拖欠的企

业，实行减免措施；对发生工资拖欠的企业，适当提高缴存比例。 

六、规范保证金管理制度。对保留的保证金，要抓紧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保

证金管理制度和具体办法。对取消的保证金，要抓紧修订或废止与清理规范工作



要求不一致的制度规定。在清理规范保证金的同时，要通过纳入信用体系等方式，

逐步建立监督约束建筑业企业的新机制。 

七、严禁新设保证金项目。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得以任何形

式在工程建设领域新设保证金项目。要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信息公开，

建立举报查处机制，定期公布查处结果，曝光违规收取保证金的典型案例。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方案，强化监督检查，积极稳妥推进，

切实将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工作落实到位。各地区要明确责任分工和时

限要求，并于 2017 年 1 月底前将落实情况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密切跟踪进展，加强统筹协调，对不按要求

清理规范、瞒报保证金收取等情况的，要严肃追究责任，确保清理规范工作取得

实效，并及时将落实情况上报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6 月 23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27/content_5085975.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27/content_5085975.htm


 



减轻企业负担 激发市场活力 

——解读《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从清理保证金的种类、保证金制度的完善和监管等方面提

出了要求。《通知》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亮点有哪些？如何落实？围绕这

些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德全进行了解读。 

问：国务院为何如此重视工程建设领域的保证金问题？ 

李德全：在建设单位和相关部门管理过程中，采用先让施工企业以现金方式缴纳

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待工程完工达到相关要求予以退还的管理手段，以其手段硬、

管理简单、有后续制约的特点，被建设单位、各相关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地采用。

由于没有规范的管理，致使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种类不断增加，形成了收取名目

繁多、占用资金数量巨大、企业不堪重负的现状。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建筑业企

业以保证金形式被占用的资金占到企业年营业收入的 10%甚至更高，且大多数是

以现金形式缴纳的。而且，收取保证金一方逾期不归还、以种种理由拖延归还、

拖延后不支付任何资金占压成本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存在。在建筑市场资金面

紧张、建筑业企业被拖欠工程款数量大、又有大量保证金被占压的情况下，此问

题成为建筑业企业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问：《通知》在解决保证金问题上明确了哪些政策？有哪些亮点？ 

李德全：国务院这次专门下发的《通知》，政策界限很明确，针对性强，这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划清了政策界限，给出了收取保证金的政策底线。《通知》明确提出除

依法依规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外，其他保证金一律取消。这将廓清可以收取的保证金种类，取消了没有法规依

据的各类名目保证金，体现了依法、明确、有效、稳妥的解决思路。在此基础上，

《通知》还进一步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得以任何形

式在工程建设领域新设保证金项目”。这将有效制止建设单位和管理部门随意收

取保证金、以收代管、以收代服务、忽视企业市场信用和表现的粗放管理方式。 

另一方面，改进完善了保证金缴纳、管理方式。一是《通知》推行以银行保函方



式作为保证形式。这种方式既可以减轻大量占用企业现金的压力，也能够通过银

行这一经济组织对于企业的经济实力和信用状况作出评价，有利于信誉良好的企

业取得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二是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别化缴存。即对于一

定时期工资支付良好、没有工资拖欠情况的企业，给予保证金减免待遇。这样，

保证金制度更加集中指向有拖欠工资行为的企业，这类企业不仅需要缴纳，还要

适当提高缴存比例。这种差别化管理体现了管理的初衷、良好的市场风气导向和

政府管理精细化的进步。三是《通知》规定在工程项目竣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

证金的，建设单位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理顺了保证金之间的关系，解

决了重复保证的问题。 

问：我们注意到，《通知》印发后，企业一片点赞之声，如何才能保障政策落地？ 

李德全：这其实也是《通知》的一大亮点。我们看到，《通知》规定了对于取消

的保证金项目，自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收取。对于取消的保证金项目，已

经收取的要于 2016 年年底前返还相关企业，时限非常明确。尤其有新意的是，

《通知》首次规定了未按规定或合同返还保证金的，保证金收取方应向被收取方

支付逾期返还违约金。这一规定体现了对于在建筑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建

筑业企业的保护，也是市场交易公平原则的应有之义。其次，《通知》对于保证

金管理制度的修订完善提出了要求。与《通知》要求不一致的制度该废止的废止，

该修订的修订，同时还要实现与信用体系的联通，探索建立建筑市场新机制。《通

知》还提出了通过信息公开、建立举报查处机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等可操作、

能落地的手段，保障保证金新政策尽快加以落实。 

 


